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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一条 为加强仪器设备的管理，维护仪器设备的安全、完整，避免损坏、丢失、被盗，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    第二条 各使用单位要加强仪器设备管理工作，制订必要的保管制度，落实保管人员和岗位责任制。师生员工都应自觉保管和爱护仪器设备，尽力保证仪器设备的完好和正常使用。
    第三条 凡造成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、被盗的，须查明原因和区分责任，对直接责任人除采取批评教育等措施外，须进行经济赔偿。造成重大损失、其后果严重的，根据具体情节，给予行政处分直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    第四条 发生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、被盗后，各使用单位应查明损坏、丢失、被盗的情况及原因并及时报告资产与设备处。对仪器设备发生被盗的，须保护好现场，并迅速报告学校保卫处。
    第五条 属于下列任意一种情况，造成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、被盗的为责任事故，均须以赔偿标准予以赔偿：
    1.违反操作规程或在实验场所嬉戏打闹，造成仪器设备损坏；
    2.未经批准，擅自动用、拆卸或改装仪器设备造成损坏；
    3.因保管或管理失职，造成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、被盗；
    4.属个人借用、保管的便携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；
    5.未经批准，私自外借仪器设备造成损坏、丢失、被盗；
    6.其他非正常使用造成损坏、丢失、被盗的责任事故。
    第六条 属于下列情况造成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的，经过技术鉴定和确认，可酌情减轻赔偿，减轻赔偿比例为20%-50%：
    1.按照指导或操作规程进行操作，确因缺乏经验或技术上的不熟练造成损坏；
    2. 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责任事故发生后，积极采取措施减少损失程度并主动如实上报。
    第七条 由于下列情况造成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、被盗的，经过技术鉴定和确认，可免于赔偿：
    1.因实验操作难度大和实验操作本身的特殊性（如：检修、试运行等），且采取了必要的安全预防措施，仍难以避免而发生的损坏；
    2.由于仪器设备本身的原因（如：产品质量、技术缺陷、接近报废程度等），在正常使用或保管条件下发生的自然损坏；
    3.由于其它客观原因（如：突然停电、停水、外接电源故障等）造成仪器设备的意外损坏、损失。
    4.采取了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发生的仪器设备被盗，已向保卫处或公安机关报案，并有保卫处或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。
    5.损坏较轻或丢失低值零配件，当事人积极及时修复且达到损坏前的技术标准。
    第八条 仪器设备的损坏、丢失、被盗应按以下原则进行计价：
    1.局部损坏可修复的，且达到损坏前技术指标的，只计算修理费；
    2.损坏修复后质量明显下降但尚能使用的，除计算修理费，须计算损失价值，损失价值由专家组评定；
    3.丢失、整机损坏、被盗的仪器设备按新旧程度合理折旧后的剩余价值赔偿。
    第九条 仪器设备折旧后的剩余价值：
    仪器设备折旧后的剩余价值=仪器设备原值×折旧比例
    其中：折旧比例=(规定使用年限-已使用年限)/规定使用年限
    当计算结果低于原值的5%时，按原值的5%计算剩余价值
    第十条 发生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、被盗事故时，各使用单位应迅速开展调查，同时填报《绍兴文理学院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、被盗报批单》，并在一周内报送资产与设备处。对发生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、被盗情况，隐瞒不报的，除责令赔偿外，将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使用部门负责人的责任。
    第十一条 损坏、丢失、被盗仪器设备的责任事故，属于几个人共同负责的，应根据责任大小分担赔偿费。
    第十二条 有关使用单位提出的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、被盗的赔偿处理意见，经资产与设备处审核后，报分管校领导审批。
    第十三条 资产与设备处根据分管校领导审批后的赔偿处理意见，开出《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、被盗赔偿通知单》。部门设备管理员接到赔偿通知单后，负责通知责任人及时办理赔偿缴款手续。对无故拖延，在一个月内仍不执行赔偿处理决定的，将由资产与设备处书面通知计划财务处，从责任人下个月工资收入中扣除。
    第十四条 若赔偿金额较大，一次性缴清确有困难者，经分管校领导审批，可以在半年内分期缴纳。
    第十五条 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赔偿费用不得用公款（如：科研经费、自筹 经费、创收经费等）支付。
    第十六条 赔偿缴款手续在计划财务处办理。
    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由资产与设备处负责解释，从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    第十八条 元培学院、附属医院、资产经营公司的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、被盗的赔偿办法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    第十九条 本办法经2016年第9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原《绍兴文理学院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管理办法》（绍学院发〔2004〕146号）同时废止。

    附件：绍兴文理学院仪器设备损坏、丢失、被盗报批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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